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玉溪市红塔区委员会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共青团红塔区委业务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共青团红塔区委 2021

年工作要点》。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共青团红塔区委。

四、项目基本概况

维持关工委开展正常业务开支，包括办公用品支出、网

络维修维护等，2021年工作内容参照《共青团红塔区委 2021

年工作要点》。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持续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届精神宣传教育；2.开展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加

强少先队工作建设；3.推动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工作持续提质

增效；4.扎实开展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系列行动；5.大力开

展青年创业就业工作；6.志愿服务好文明城市、健康促进区

创建；7.切实抓好社管综治维稳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1、少先队工作经费 4万元，用于开展少先队优质活动

课比赛、少先队分层教育理论体系化研究、建党 100周年文

艺汇演等；2、共青团工作经费 8万元，用于开展主题团日

活动、重大节日宣传活动、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团干部

培训、青年就业创业等工作。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好青少年思想引领的系列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加强青年创业就业扶持力度，积极协调创业就业政

策及资源；加强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团干部队

伍建设；积极团结带领团员青年参与“三城建设”，积极组

织动员志愿者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爱国卫生“7个专项

行动”等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让团员青年、少先队员、社会和党委政府满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玉溪市红塔区委员会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2021年西部计划志愿者社会保险生活补助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关于深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管理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共青团红塔区委。

四、项目基本概况

继续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在服务期间，

按照要求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购买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

险，按照文件要求，还需对志愿者发放相应的住房补贴、交

通补贴等，引导广大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服

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要求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购买养老、工伤、医疗等社

会保险，发放相应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有西部计划志愿者 4人。购买养老、工伤、医疗

等社会保险按每人每月 1000元预算，1-12月需要保险费 4.8

万元；发放相应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按每人每月 600元预

算，1-12月需要发放 2.8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按时缴纳西部计划志愿者保险，及时发放西部计划

志愿者生活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月按时缴纳西部计划志愿者保险，及时发放西部计划

志愿者生活补助。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玉溪市红塔区委员会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三）

一、项目名称

2021年政府购买岗位人员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共青团红塔区委关于请求帮助解决政府购买岗位服

务人员的请示》。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共青团红塔区委。

四、项目基本概况

发放 1名政府购买岗位人员 1-12月工资、保险，支付第

三方人才服务公司的管理费。

四、项目实施内容

发放 1名政府购买岗位人员 1-12月工资、保险，支付第

三方人才服务公司的管理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每月工资、保险 2400元预算，1-12月工资为 2.88万

元；按每月管理费 50元预算，1-12月需要管理费 0.06万元。

经费合计 2.9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发放工资、购买保险，及时支付第三方人才服务公

司管理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月发放工资、购买保险，及时支付第三方人才服务公

司管理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玉溪市红塔区委员会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四）

一、项目名称

2021年西部计划志愿者省级地方项目区级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关于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相关工作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共青团红塔区委。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每人每年 1万元，匹配单位 2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地

方项目区级部分的工资，共计 2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省级、市级、区级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区级需

要对应匹配 2万元，用于发放西部计划志愿者地方项目区级

部分工资。

六、资金安排情况

西部计划志愿者地方项目每人每年需要工资 3万元，按

照省级、市级、区级财政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2021年共

有西部计划志愿者地方项目 2名，区级需要对应匹配 2万元，

用于发放 1-12月区级部分工资。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发放人员工资、足额、及时缴纳社会保险。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月发放人员工资、足额、及时缴纳社会保险。


